
110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會議紀錄附件



鑑於太陽光電公協會及其他業者來函表示，受國內COVID-19疫
情影響，使我國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受到影響，併同現階段原物
料價格波動影響產業上下游供需失衡，影響整體建置成本及部
分工程延滯，並進一步影響推廣目標達成，故建議召開審定會
檢討太陽光電躉購費率及相關配套機制。

依據業者近期訴求，綜整以下二討論事項進行討論

討論案一：檢討110年度躉購費率合宜性

討論案二：檢討108年至110年度費率適用寬限期展延措施

背景及議題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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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檢討110年度躉購費率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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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9年度市場資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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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109年度模組與系統端原物料(包含支架、基樁及銅)各季
變動幅度(詳下表)，多呈現上半年下跌、下半年上漲之趨勢。

二、考量109年度原物料價格變動漲跌互見，仍屬審定會預期範圍
內，故建議109年度費率應可不予調整。

註：1. 資料來源：公共工程委員會、量測中心、Solarserver

2. 除模組與銅外，支架部分觀察H型鋼及鋁之漲幅，基樁則以鋼筋與水泥為分析項目

第一季 vs. 第二季
(%)

第二季 vs. 第三季
(%)

第三季 vs. 第四季
(%)

平均漲幅
(%)

模組 6.25 -8.82 -3.23 -1.93

支架
H型鋼 -12.16 2.10 5.54 -1.51

鋁 -2.67 -3.28 5.09 -0.29

基樁
鋼筋 -9.00 3.18 8.92 1.03

水泥 5.19 0 0 1.73

銅 -5.84 21.90 10.17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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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成本價格蒐集及分析

(一)上游原物料端

1.電池

貳、110年度市場資訊分析

(1)太陽能電池結構

太陽能電池成本結構中，太陽能矽晶片約
占49%，其次為導電漿料11%化學品8%、
水電4%，如右圖所示。

(2)各類組件成本現況說明

組件項目 2020/12 2021現況 變動幅度(%)

矽晶片(G1) 0.42美元/片 0.592美元/片(5/19) 40.95

白銀 22.71美元/金衡盎司 27.80美元/金衡盎司
(5/27)

22.4

太陽能電池 0.17~0.18美元/瓦 0.21美元/瓦(4月) 17~20

中國矽晶片境內產量受新疆產量及雲南地震影響，造成物料短缺，使價格上漲；而太陽能電
池因國內業者多無與供應商簽訂矽晶片供應長約，受市場矽晶片價格波動直接反應漲價。

資料來源：工研院



5

一、近期成本價格蒐集及分析

(一)上游原物料端

2.模組

貳、110年度市場資訊分析

(1)太陽能模組結構

太陽能模組結構中，太陽能電池約占53%，
鋁框約10%、玻璃約9%、背板約3%、EVA

約3%、導電焊帶約2%、接線盒約3%，其
餘17%為人工與設備攤提。

(2)各類組件成本現況說明

組件項目 2020/12 2021現況 變動幅度(%)

玻璃 6.52美元/平方公尺 3.49美元/平方公尺(5/19) -46.51

鋁 2,033美元/公噸 2,413.75美元/公噸(5/27) 18.7

模組 0.3~0.31美元/瓦 0.36/0.4美元/瓦(4月/5月) 29 (0.4 vs. 0.31)

模組玻璃在2020年6月為最低點，12月為最高點，目前則是價格回測時期，近期則持續下跌；
而模組價格因原物料大漲之因素，使得國內模組價格也連帶呈現上漲。

資料來源：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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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0年度市場資訊分析

一、近期成本價格蒐集及分析
(二)下游設置端

1.太陽能系統結構：參考國際報告、工研院調查及設登發票等資訊，整體而言，模

組約占27%，其次為薪資16.11%、支架13%、機電10%及土木8.59%。

2.分析對象：針對業者所提受影響項目，包含模組、支架(H型鋼、鋁)、土木(基樁)

、機電(銅)及薪資。

3.分析說明：蒐集2021年1月及4月市場零組件單月平均價格並計算漲幅

透過公共工程委員會、海關進出口資料、工研院調查及業者所提資料，計算漲

幅介於13.18%至23.13%，其中，薪資部分漲幅係參考業者所提資料。

註：*為前欄兩變動幅度取平均

零組件項目 單位 110/1
(A)

110/4
(B)

A vs. B
(%)

價格變動比例
(%)

模組 美元/瓦 0.35 0.4 14.29 14.29

支架

H型
鋼

元/公噸 28,147 29,208 3.77
13.28*

元/瓩 1,169 1,435 22.78

鋁
元/公噸 57,472 61,253 6.58

14.68*
元/瓩 3,506 4,305 22.78

土木 基樁
元/公尺 730 950 30.14

23.13*
元/瓩 3,100 3,600 16.13

機電 銅 美元/公噸 7,971 9,336 17.12 17.12

薪資 -- -- -- --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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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0年度市場資訊分析
二、對總建置成本之影響

(一)業者資訊：太陽光電系統公會提供屋頂型、地面型建置成本價格資料
(109年9月與110年4月之資料)，依據各零組件價格變動漲幅計算對整
體建置成本的漲幅，分別約上漲22.5、23.2%。此部分資訊礙於較屬
個案提供，故建議僅供參考。

(二)審定會物價上漲影響分析
依前頁各零組件價格變動漲幅計算對整體物價的漲幅，約上漲
6.58~11.42%。

(三)小結：110年度原物料價格漲幅劇烈
觀察110年度太陽能電池、模組及其他建置成本變化，可發現整體原物
料價格漲幅變化劇烈，並使整體建置成本上升6.58~11.42%。

主要成本 零組件項目
價格變動比例

(%)
對總成本影響
幅度(%)

模組 模組 14.29 3.86

系統端

支架
H型鋼 13.28 0.43

鋁 14.68 1.43

土木 基樁 23.13 0.70

機電 銅 17.12 0.16

薪資 -- 0~30 0~4.83

總計 6.58~11.42

註：表格中採用110年1月與110年4月之價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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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題分析

一、審定會預期110年度物價水準與近期現況比較分析
(一)審定會設算之模組成本與目前模組成本相較，僅可額外吸收930元/瓩

比較審定會模組使用數值及目前業者實際報價資料，110年度下半年公告模組價格
為12,272元/瓩，與目前業者實際報價11,342元/瓩相較，高出930元/瓩。

(二)110年下半年實際建置成本超出審定會當時預估約307~2,506元/瓩

原物料漲幅對總成本影響幅度為6.58~11.42%，其中，扣除模組3.86%後，其他建
置成本上漲2.72~7.56%(約1,237~3,436元/瓩)；扣除審定會額外設算930元/瓩之模組
成本，其他建置成本尚有307~2,506元/瓩無法被吸收。

(三)超出預期的設置成本將使業者暫緩進入市場，進而影響設置目標量

超出審定會預期之期初設置成本可能造成業者暫緩推動原設置規劃，並於相關原
物料市場穩定後再評估完工期程，而此將影響太陽光電今年併網目標的達成，故
建議應建立相關因應措施，鼓勵業者持續投入市場並促進整體光電產業發展。

因物料上漲(不含模組)增加之設置成本(元/瓩) 1,237~3,436

審定會預估模組價格，尚可吸收其他漲價成本(元/瓩) 930

尚無法透過110年下半年躉購費率吸收之建置成本(元/瓩) 307~2,506

110年度下半年(元/瓩)

審定會模組成本參數 12,272(以模組占比27%計算)

業者實際最新報價 11,342(0.4美元/瓦)

差距 +930

註：2021年1-4月匯率平均為28.355。

*以110年度第二期公告之各類型級距平均期初設置成本(45,450元/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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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措施
參、議題分析

(一)規劃原則：
1.納入全球疫情影響因素：
物價的波動屬市場交易機制之現象，非全歸類為受疫情影響所致；但
可透過機制搭配，以減緩國內外疫情影響下，所產生的施工期間及躉
購費率適用壓力。

2.長期躉購費率及獎勵機制應穩健合理，及不影響目標量達成率

(1)機制穩定：短期減緩費率適用壓力外，在成本變動幅度趨勢不明下
，需同步兼顧前後期投入者長期躉購費率機制的穩健運作。故應基
於公告費率維持不變下，以適用條件調整做為因應對策。

(2)費率合理：審定會需考量推廣目標量達成及費率合理性，適度反映
市場情況與維持合理投資誘因。

(3)避免拖延：躉購費率調整應避免產生費率反轉現象，使業者產生觀
望心態，導致拖延完工情形，故調整幅度不超過第一期上限費率。

(4)滾動檢討：審定會可持續觀察市場現況，依法召開會議滾動檢討。

3.不涉入商業糾紛：
因應規劃之訂定，需考量公平交易，避免商業糾紛之發生，以促進上

下游廠商達成共識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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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措施
參、議題分析

(二)展延110年度上半年上限費率

1. 建議調整費率適用方式，並以不強迫業者適用為原則

基於躉購費率之穩定性及合理性，故建議原適用110年度下半年度費
率者，均得選擇適用110年第1期上限費率(等同展延半年) 。

2. 適用110年度上半年費率可同時達到寬限期展延目的

展延目的為適用相同費率，而透過展延上半年上限費率的方式，已
可達到此目的，故無須再額外處理110年度上半年寬限期展延。

(三)其他配套措施-擴大模組供應並簡化模組變更程序

開放國外模組參與國內光電產品自願性登錄機制，同時研擬簡化變
更模組來源之審查程序，以平衡市場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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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作法

一、修正110年度費率公告及程序
(一)適用對象

適用110年度躉購費率之設置案件：因物料價格上漲時間落於110
年1-4月間，其將影響110年度申設案件之期初設置成本，故以適
用110年度躉購費率者為適用對象。

(二)由110年度審定會進行檢討修正

因近期疫情嚴峻為突發狀況，其所導致工程延宕，屬太陽光電業
者不可預期之通案因素，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9條第1項及
費率公告(「中華民國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第17點規定，故由110年度審定會進行檢討或修正。

(三)修正費率公告

參照前述因應措施，建議修正公告第3點第2款、第3款。

(四)縮短預告期間儘速公告

因應近期及下半年度案件所適用之完工費率，於急迫情況下待審
定會決議後進行法規預告，並縮短預告期間為7日，預告期滿即刻
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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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請討論

一、討論內容

原適用110年度下半年度費率者，均得選擇適用110年第
1期上限費率 (等同展延半年，不變更附表三) (修正公告
第3點第2款和第3款)。

二、提請討論

上開費率適用方式調整是否合宜。



陸、建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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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3點第2款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以前屬免競標適用對象者及一百零六年度以後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設備未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提供設備補助，且於
一百十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完工者，其電能躉購
費率適用附表三之第一期上限費率。

二、第3點第3款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一型或第
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
日起六個月內完工者；或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三
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於一百十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四個月
內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得適用取得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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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檢討108年至110年度費率適用寬限期展

延措施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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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者訴求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全臺列入三級警戒範圍，嚴重影響工人出工意願

及進場施工人數，導致工程延宕，請求109年底躉購費率延長至110年底。

(二)台電公司因全國停課不停班，學生居家上課，體恤人民在家不能排停電施工，

以致加強電力網工程無法進行，敬請協助研議費率延期可行性，以減少民怨。

(三)因全台進入三級警戒，導致部分現場因為疫情工程延宕或停擺，希望可延長掛

錶期限6個月，讓施工人員可以在疫情更加控制下施工。

(四)108年和109年部分大型案場受疫情影響，請求再給予展延。

二、業者意見分析
(一)因國內疫情在5月起陸續爆發，全國陸續升至三級警戒(5/15雙北、5/19全國，至

今延長至6/28)，相關物料和施工均受到影響，故可以此時間點作為檢討展延機

制之始點。

(二)現行108年度至110年度費率公告展延規定如下：

(三)因此目前完工階段受5月本土疫情影響對象分別為：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

109年度下半年(無建置升壓站)及110年度取得同意備案的案件。

取得同意備案時間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受情勢變遷影響

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 -- 展延8個月(至110年8月31日)

109年度特高壓升壓站案場 -- 展延8個月(至111年8月31日
或總時程26個月內)

109年度各型別案件
(未建置升壓站)

展延2個月
(第一、二型：總時程8個月)

(第三型：總時程6個月)
--

110年度案場 -- --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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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者意見分析
(四)針對110年度起取得同意備案之案件，經由前述本次審定會議題調整費

率適用方式，原適用110年度下半年度費率者，均得選擇適用110年第1

期上限費率，已可達到使上半年度案件展延完工期程的效果(等同展延
半年)；下半年度案件及111年度案件是否增訂展延規定，則納入111年
度審定會進行滾動式檢討。

(五)因此目前完工期程受影響的對象中，僅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以及
109年度下半年案件，需進行檢討再次展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受影響對象探討
(一)108年案件以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在110年8月31日前須完工案件。

(二)109年案件以國內疫情爆發起始點(110年5月)回推費率適用寬限期，受影響者

為109年9月(未建置升壓站之第一型、第二型)及11月(第三型)後取得同意備案

之案件。

二、其餘案件已逾寬限期，應依法適用完工費率
於前點所提對象外之案件(108年度不及10MW案場或109年度第一二型9月、第

三型11月前取得同意備案的案件)，就算無疫情之情況下也無法在寬限期內完

工，因此並非受疫情因素導致延遲完工，沒有探討展延之必要性，僅得適用完

工時費率(110年度費率)。

三、可視不同展延因素滾動式檢討

前述案件雖均已通案性展延一次，惟本次為檢討本土疫情與前次審定會因應國

際疫情影響為不同之因素，因此前述受影響對象本於新的情勢變遷因素，得納

入審定會檢討。

年/月 寬限期 109/9 109/10 109/11~110/4 110/5

第一型、第
二型(未建
置升壓站)

8個月
取得同
意備案

預計影
響始點

第三型 6個月
取得同
意備案

預計影
響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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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年及109年度費率適用寬限期再展延必要性探討



一、案件尚須探討展延至年底的合理性

(一)以108年度10MW以上案件及109年最晚(12月)取得同意備案之案件，最遲在今年

6月(第三型)和8月底(第一、二型)前完工，若依業者訴求費率適用寬限期再展延

至年底，等同再展延4個月~6個月。(換言之，業者預期受疫情影響4~6個月)

(二)與最初完全沒有展延機制下的寬限期相較，若再次展延則總體期程增加兩倍以

上，但針對本土疫情爆發前業者的施作進度和停工情況是否屬通案因素，尚無

確切佐證資訊，因此展延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109年/月 寬限期 109/12 110/01~110/5 110/6 110/8

第一型、第
二型(未建
置升壓站)

8個月
取得同
意備案

第三型 6個月
取得同
意備案

型別 原寬限期 第一次展延(目前) 再展延至年底

108年度
(10MW以上)

至109年12月
(12個月)

至110年8月
(20個月)

至110年12月
(24個月)

109年第一型、第
二型(未建升壓站)

6個月 8個月 12個月以上

109年第三型 4個月 6個月 12個月以上
18

參、108年及109年度費率適用寬限期再展延合理性探討



二、尚需釐清受影響對象和時程

(一)展延機制評估考量點

1. 評估展延機制需同時納入受影響對象及受影響時程，故業者亦須提供相關資訊，

以利分析屬通案情況方得納入審定會檢討。

2. 依近期受疫情及成本價格變動下影響之情勢，盤點108年度10MW以上、109年度

(未建置升壓站)的第一型及109年度第三型受影響案件(光電專辦提供本辦團隊彙

整)如下：

3. 第一型案件共計8件：由上述資料可知108年度受影響案件共3件(疫情影響1件)，

而109年度案件共5件(疫情影響1件)。盤點對象已排除具可歸責事由者，以避免

利用展延機制而拖延完工。

4. 第三型案件共計65件：109年度第3型案件多集中於11月後之申請案件，因完工寬

限期較短且有較急迫的趕工壓力(6月底前完工)，因此屬受疫情影響的通案對象。

申請
年度

型別
影響案件數/

裝置容量
年度總核定案
件容量占比(%)

因疫情影響
案件數

因物價影響
案件數

108 第一型 3件79.1MW 3.6 1 2

109 第一型 5件14.3MW
2.1

1(尚未取得
施工許可)

5(5月後取得
或尚未取得
施工許可)

109 第三型 65件43.5MW 2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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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需釐清受影響對象和時程
(一)展延機制評估考量點

5. 此外原物料價格波動非屬不可抗力之情勢變遷因素，僅影響費率計算參數內

涵，但與整體疫情影響期程較無直接關聯。

(二)展延機制建議方向

1. 尚需釐清業者受本土疫情影響前的施工情況以及實際受疫情影響的時間，以

證明業者現行機制下的通案性延遲情況或以受三級警戒影響時間，納入檢討

寬限期，目前直接展延至年底(業者預判影響4~6個月)尚欠缺合理性。

2. 在疫情尚未能評估影響時間多長的情況下，為因應受影響對象的完工壓力，

擬兩方案進行討論：

(1)方案一：三級警戒現階段已公布近兩個月(5/15~6/28)，並考量復工後約需一個

月的時間進行復原工程和同時復工的排擠效應，因此先就通案對象

展延三個月，若後續警戒仍持續，則納入111年度審定會滾動檢討。

(2)方案二：無須立即召開審定會，避免展延的時間不夠需再次增開審定會議，

因此建議待整體三級警戒解除後，納入111年度審定會議檢討。

3. 若審定會一旦做成展延對象和期間之決議並公告後，只要是符合法規適用之

對象(108年和109年案件)，受影響案件均可回溯適用，台電公司亦會配合變更

完工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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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請討論

一、110年度上半年案件以原適用110年度下半年度費率者，均得選擇適用110年第1期

上限費率作為因應措施 (等同展延半年)，故不另訂展延規定；下半年度案件視疫

情影響動態檢討。

二、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以及109年度9月(未建置升壓站之第一型、第二型)及11

月(第三型)後取得同意備案之案件，有受本土疫情影響探討再次展延的必要性。

三、建議評估受影響對象和期間如下：

(一)以受通案影響的案件納入展延對象：以108年度10MW以上案場、109年度9月

(未建置升壓站之第一型、第二型)及11月(第三型)後取得同意備案之案件，且

無可歸責事由導致無法如期完工者為對象。

(二)展延的期間：須視國內三級警戒和復工情況為判斷基準，方案如下：

1.方案一：先就通案受影響案件展延三個月，若後續警戒仍持續，則納入111年

度審定會滾動檢討。

2.方案二：避免展延的時間不夠，因此待整體警戒解除後，納入111年度審定會

判斷完整展延期間後決議。

四、縮短預告期間儘速公告

因應疫情嚴峻影響建置期程，於急迫情況下待審定會決議後進行法規預告，並縮

短預告期間為7日，預告期滿即刻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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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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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年度第一型案件：(修訂第3點第5款)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起，當年度首次取得同意備案之裝置容量一萬瓩以
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次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完工者，其
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但為因應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度情勢變遷因素及一百十年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
響，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得放寬
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二、109年度第一型、第二型案件：(修訂第3點第3款)
為因應一百十年度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首次取得同意備案，屬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除本點第四款規定所述之情形者外，於本款前述完工期間末日之次日
起三個月內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得放寬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三、109年度第三型案件：(修訂第3點第3款)
為因應一百十年度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首次取得同意備案，
屬「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本
點第四款規定所述之情形者外，於本款前述完工期間末日之次日起三個月
內完工者，其電能躉購費率得放寬適用同意備案時之上限費率。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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